永定门外街道

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情况报告
2020年，永定门外街道在区委、区政府的领导下，以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结合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15-2020）》，深入推进本街道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，不断提高依法决策、依法管理、依法行政水平。紧紧围绕全街道发展大局，促进街道各项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。现将本街道2020年度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2020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

（一）依法全面履责，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
1.克服辖区“三多”防疫压力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。自防疫工作开展以来，累计完成重点人员摸排管控1万余人次。圆满完成4家健康爱心驿站集中隔离和社区居家隔离人员的转运、管控及服务保障工作。累计集中管控585人，转运300余人次，社区居家隔离人员有效管控4000余人，做到“零感染”，无不良社会舆情出现。6月下旬，为遏制疫情蔓延，按照全区部署，街道迅速响应，启动全面核酸检测工作，制定核酸检测方案，选择开阔、空气流通的场地设置核酸检测点，组织一批优秀干部和社区工作者冲锋在前，协助完成辖区8万多居民的核酸检测工作，有效防止扩散。

2.落实综窗改革，创新服务模式。整合政务服务事项和综合接待窗口，实施“前台综合受理、后台分类审批、统一窗口出件”的综合受理工作模式。由传统的坐等模式转变为服务靠前一步的新模式，提供各类帮办代办服务，办事群众通过自助机和手机办理的业务占业务总量的55%。开展延时服务，采取“早晚弹性办”、“午间不间断”和“周末不休息”延时服务制度，切实解决群众办事“上班没空办、下班没处办”痛点难点问题，方便地区和周边居民。从8月底开始，在延时服务期间累计接待办事群众800余人次，办理高频事项500余件。

3.以“三率”为导向，引领社区治理。专班靠前指挥，三支“三率”工作突击队包片督促指导，全体机关干部积极投身责任社区一线参与“两个关键小事”。截至目前，永外已组建6个业委会和59个物管会，组建率98.5%；首创妇女进入物管会，组建物管会妇女小组48个，组建率100%；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率100%。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见效。组建专班，专项出台各类方案方法12项，创新“五步走”工作法实现垃圾分类“七大行动”。圆满完成市级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迎检工作。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周末大扫除，沉寂多年的“流动值日牌”重新得到传承。坚持“闻风而动、接诉即办”，实行“7*24”不间断接案办案工作模式，规范街道内循环处置流程，巩固“两网融合”成果。

4.“接诉即办”体现担当责任。2020年街道共处理12345热线案件8466件，共接派城市网格管理案件144683件。为促进案件办理实现质的突破，街道多措并举，以问题为导向，从根源上治理解决疑难问题，切实推进各项工作。
5.静态交通治理成绩显著。5条街巷定为路侧电子停车路段,19条街巷具备停车条件，已全部纳入街道自治停车管理范围，实现100%停车自治管理覆盖。

6.完善养老驿站，实现老有所养。完善“老有所养”一刻钟服务圈，在满足老年人日间照料、助餐服务、文化娱乐等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上下足功夫。定安里养老服务驿站正式开业，辐射周边四个社区近3000位老年人，进一步扩大永外地区为老服务设施的覆盖范围。辖区内5家驿站全年服务老人510位，巡视探访老人2477人次，提供助餐4070人次，累计提供各类服务4548次；老年就餐服务站就餐人数6246人次，举办各类活动175场次，活动参与近3000人次。

7.多元文化供给，丰富体育服务。不断增加在文化、教育、体育健身等方面公共服务供给。举办永外街道“第二届邻里节”活动，举办群专结合演出9场，举办非遗、展览、阅读及文体等活动27场，开展各类文化培训61场次。强化竞技体育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，升级改造景泰十字路口乒乓球、松林里篮球场，组织开展乒乓球交流赛、垃圾分类你我同行健步走等活动，覆盖人群近千人。

8.加强环境整治，屋顶清扫共计659880平方米，重点区域喷洒抑尘剂面积72000平方米。完成餐饮业提升整治工程，升级改造油烟净化设备88家，安装餐饮油烟在线监控88家。2020年，辖区内PM2.5年均浓度持续改善，TSP指标排名达标，降尘量控制在5.5吨/平方公里·月以内。河长制工作稳步推进，组织巡河168次，联合检查3起，处理问题18起。

（二）不断完善依法行政制度建设

1.防治大气污染，保持高压执法态势。制定《永外街道大气污染精细化治理方案》。

2.完善各种行政决策制度，严格规范程序。自部分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街道以来，永外街道依照工作职责和法律政策规定，制定和完善了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制度，为街道在行政执法工作中的法律问题、重大决策、行政执法行为提供法治保障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公开，主动接受监督。

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政府部门信息公开清单内容要求，及时做好本街道的政府信息工作。目前，已在数字东城网上对行政执法依据、执法职权、执法程序、执法结果等内容进行公示。

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

永外街道紧紧围绕区、街道中心工作，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重点，以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为抓手、持续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，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多元调解工作。利用线上、线下两种方式不断加强人民调解员培训，及时更新法律知识储备。2020年，永外街道调解民间纠纷182件，组织本辖区20个社区调委会以网格为单位，分区域、有重点地开展社会矛盾排查化解专项行动1095次。

聘请法律顾问，推进“村居公益法律服务”工作。

聘请6家律师事务所为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和辖区内20个社区提供法律顾问服务，一方面为街道行政决策提供法治保障。另一方面发挥法律顾问专业特长，努力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。开展法律咨询常态化，全年法律服务为辖区内1715人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，举办线上线下法治讲座共计43次，发放法律宣传资料10000余份，为居民提供法律建议82条。全年，律师参与社区重大疑难调解案件10起，提供法律援助5件。

（六）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法治氛围

受疫情影响，今年以来，永外街道将线上法治宣传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。一方面，借助永外街道的微信订阅号推出普法案例，通过以讲述普法故事的形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。另一方面，动员各社区、各企业建立微信普法群，让社区与公益律师通过网络平台对居民、企业进行普法宣传。

线下，在疫情防控局势稳定之后，永外街道充分利用“七五”普法、“6·26”禁毒日等重要法治宣传节点集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主题活动，开展涉及国家安全、禁毒、宪法、《民法典》等多内容多形式的法治宣传。

（七）加强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工作

2020年，永外街道涉及行政诉讼、行政复议案件共计53件（其中2件为中院移送给东城法院）。51件案件有行政诉讼45件、行政复议6件。45件行政诉讼已出判决39件，未出判决6件。永外街道积极开展行政应讼工作，按时向法院提交答辩状、证据材料、委托工作人员出庭，出庭率达到100%。永外街道努力强化应诉能力建设，提升工作人员应诉水平。
2020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

（一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仍需进一步提高。部分街道机关工作人员对法治政府建设内容理解不透彻、不全面，导致依法行政工作能力不足。

（二）行政工作创新不够。随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持续推进，街道依法行政强度增大，但对行政人员的专业法律知识培训有限，部分人员存在重工作，轻学习现象，遇到问题时可能无法及时处理，缺乏创新能力。

（三）普法宣传工作的形式需要进一步丰富，宣传手段要进一步创新。研究开展有新特色的普法活动能力有待提高，普法的针对性、时效性、实用性有待增强。

（四）基层法治队伍人员薄弱
随着街道执法体制改革，行政执法队伍、司法行政部门的下沉，目前街道基层法治政府建设、行政执法监督等法制工作机制有待理顺，存在法制机构工作任务日益繁重，人员编制不足等问题，需要逐渐全面适应基层治理任务的新要求。
2020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

上一年度，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认真落实《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》，将建设法治政府摆在工作全局的重要位置，以上率下，有效推动各项责任落实、工作落地。

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，积极发挥带头表率作用，利用中心组理论学习会、班子会、书记办公会等契机，学习法律知识，在全街道树立信奉法律、崇尚法治的理念，增强法治意识。街道全年组织主任办公会会前学法5次。
健全完善由街道工委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，普法办公室设在司法所，全面负责辖区普法教育工作，制定《永外街道七五普法总体规划》并逐年分解任务，制定年度普法实施方案。

认真贯彻《北京市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》，建立永外街道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小组，及时审核、监督街道重大行政执法行为，压实街道各部门的主体责任，切实把法治建设的各项要求体现到日常行政执法工作中，积极为推进法治建设提供保障、创造条件。

2021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

 （一）加强法治宣传工作。永外街道将充分利用社区电子屏、宣传栏和街道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平台，继续围绕中心工作，围绕热点法律问题，开展主题普法宣传。做好“七五”普法总结验收工作。着手研究制定“八五”普法规划。充分利用律师资源，举办法治讲座、开展法律咨询，为我街道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（二）加强依法行政的队伍建设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。加强街道法治队伍建设，定期开展依法行政工作培训，切实增强街道机关干部依法行政、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。完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机制，坚持重大问题集体决策，将社会参与、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真正落到实处。

（三）着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。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街道的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，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深入分析客观情况，合理行使法定职权。在法治轨道上统筹街道各项工作。

（四）推动行政执法规范建设。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，坚持重大问题集体决策。严格执法岗位、行政执法人员管理，落实岗位责任制，确保街道各项行政执法行为依法依规进行。
